附件

滨海实业分公司廉洁承诺协议

甲方: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滨海实业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乙方:
为保证双方长期稳定友好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保证各供应商之间公开、公平竞争，共同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积极维护公平、诚实守信的经济秩序和双方信誉,共同促进廉政建设，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下，签订本协议。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法律法规以及本协议的约定，在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廉洁自律，不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虚结虚算。
2.乙方声明并保证甲方人员或其近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投资乙方或持有乙方的股权。
3.乙方保证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不得对甲方及甲方人员有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若甲方认为乙方上述行为严重影响到甲方的利益,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并要求赔偿。乙方一经发现其员工对甲方人员存在任何商业贿赂行为，应立即通知甲方并进行查处和整改。
4.乙方应当通过正常途径开展相关业务,不得向甲方人员或其近亲属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卡、充值卡、银行卡等，或给甲方人员报销其个人费用，宴请或邀请甲方人员外出旅游和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或为甲方人员住房装修、婚丧嫁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等提供方便。
5.若乙方发现甲方人员有任何形式的索贿受贿行为，乙方有责任向甲方相关监督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536-5328039、邮箱: bhsyjw@163.com，集团纪委举报电话:0536-5329833、邮箱: hhjtjw@163.com)。乙方主动举报，一经查实的，甲方视挽回损失或节约金额给予一定奖励，甲方承诺对所有信息提供者及所提供的全部资料严格保密。甲方将不定期开展廉洁调查，乙方人员均有义务配合调查。
6.若乙方知悉其它与甲方合作的供应商存在违反本协议规定之行为，乙方应向甲方检举并提供证据。
7.乙方在双方业务往来期间及合作终止后2年内不得聘用甲方同类业务人员。
8.乙方对甲方内退/退休/辞职等离任的领导干部,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聘任其到乙方任职。
9.乙方不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诱使甲方人员接受或共同编造虚假议价及质量资料、影响交易价格或交易之达成、违背职责、将双方业务转包给第三方及其它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
10.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应按照合同金额，向甲方支付最高不超过订单金额10%的违约金，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另外甲方还有权对乙方采取降低信用等级、取消合作资格、单方解除合同等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将交由甲方住所地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11.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此协议在双方合作期间有效。
12.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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